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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15                   证券简称：东方航空                 公告编号：临2020-021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人及第三方签订合资设立三亚国际航空

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为把握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打造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的机遇，充分发挥航空运输的独特优势，本公司、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三亚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吉祥航空”）及携程旅游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意欲共同在海南设立

一家本公司控股的子公司“三亚国际航空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名称预核

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三亚国际航空”）。基于此，经友好协商，各方决

定积极推进本项目，并签署《合资设立三亚国际航空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

（以下简称“《合作框架协议》”）。 

 《合作框架协议》是合作意向和合作原则的洽谈结果。本公司预期随着《合

作框架协议》项下具体合作项目的推进和落实，将会对本公司未来的经营发

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本框架协议项下合作项目的具体内容仍需本公司和相关

投资方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另行商议和约定，或会有调整或完

善。《合作框架协议》项下的具体合作项目需获得各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如

需）及相关政府监管机构的审批方可实施。 

 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关联人吉祥航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未发生过交易

类别相同或相关的关联交易。《合作框架协议》项下的具体合作项目将构成

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Eastern Airlines Co., Ltd. 

2 

 

一、《合作框架协议》的基本情况暨关联交易概述 

2020 年 6 月 13 日，本公司与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三亚发展控股

有限公司、吉祥航空及携程旅游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在海口市签署《合作

框架协议》，意欲共同出资设立三亚国际航空。三亚国际航空未来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30-60 亿元，其中，本公司占 51%、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占 10%、

三亚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占 10%、吉祥航空占 15%、携程旅游网络技术（上海）

有限公司占 1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吉祥航空直接和间接持有

或控制本公司超过 5%以上的股份，且本公司和吉祥航空双方互相派董事进入对

方董事会，吉祥航空为本公司的关联方。《合作框架协议》项下的具体合作项目

将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关联人吉祥航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未发生过交易

类别相同或相关的关联交易。 

 

二、 《合作框架协议》各方基本情况及背景介绍 

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8 月 17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 亿元；法定代表人黄兴海；注册地址为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 5 号海

南大厦农信楼 6 楼，为海南省交通运输厅代表海南省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

独资公司，主要负责海南省交通基础设施重点项目的投融资，整合、盘盈省交通

运输系统行业资产和资源等工作。 

三亚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2 月 19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 亿

元；法定代表人杨永红；注册地址为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三亚湾路国际客运港区

国际养生度假中心酒店 B 座（2 号楼）3 楼 309 室，为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

并出资的国有独资公司，是以金融业为主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主营业务为

产业投资、股权投资、资产管理、金融服务、交易平台、投资基金设立及管理、

各类财政专项资金和国有自然资源的股权化运作、资本运作、各类融资担保、小

额贷款、土地整理开发、实业投资经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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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航空为本公司的关联方。吉祥航空成立于 2006 年 3 月 23 日，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19.66 亿元；法定代表人王均金；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康桥东路 8 号。吉祥航空于 2006 年 9 月正式开航运营，主营业务为航空客

货运输业务，经营范围包括国内（含港澳台）航空客货邮运输、国际航空客货运

输业务，航空配餐等。吉祥航空控股股东为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为王均金。根据吉祥航空 2019 年年报显示，吉祥航空运营 70 架 A320 系列

飞机，运营超过 210 条以上海为主运营基地始发国内、国际及港澳台地区航线，

每周执飞 1,952 个航班，2019 年吉祥航空单体旅客运输量超过 1,724.1 万人次，

吉祥航空在册常旅客会员达到 1,122.67 万人。吉祥航空 2019 年末经审计的总资

产为人民币 331.38 亿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29.44 亿元，2019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

收入为人民币 167.49 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0.12 亿元。 

携程旅游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4 月 14 日，注册资本为

1000 万美元；法定代表人范敏；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 968 号 12 号楼

801 室，是携程投资（上海）有限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 Trip.com 

Group Ltd。该公司主营业务为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和系统集成的开发；科技咨

询，市场咨询，投资咨询，信息服务等。 

 

三、《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合资公司名称：三亚国际航空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名称预核准登记为准）； 

2. 注册地：海南省三亚市； 

3.主运营基地：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与在建中的三亚第二机场； 

4. 注册资本：在人民币 30 亿元至 60 亿元之间合理确定三亚国际航空的注册

资本； 

5. 股权比例：各方按各自的持股比例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本公司

占 51%、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占 10%、三亚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占 10%、

吉祥航空占 15%、携程旅游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占 14%； 

6. 出资方式：各方分别以有助于实现三亚国际航空发展的相关资源作为本方

出资（包括但不限于现金、飞机及其他各类实物资产等），其中非现金出资部分

应以资产评估方式作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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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生效条件：本协议构成各方之间的全部协议，除本协议中另有规定外，各

方之间不存在关于本项目的其他口头的、书面的、默示的或其他的协议。本协议

一式拾份，各方各执贰份。本协议于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海南旅游资源丰富，随着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深入推进，未来海南

的旅游市场有望迎来进一步发展，而其地理位置决定了空运是旅客前往海南的主

要途径。为把握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打造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的机遇，充分发挥航空运输的独特优势，本公司与多方意欲合资设立三

亚国际航空。通过开展本项目合作，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本公司在华南地区的战略

布局，提升本公司综合竞争实力。同时三亚国际航空可充分借助本公司及其他各

方股东全方位、多元化的资源优势，打造高质量航空服务产品，打造海南区域精

品航空品牌。 

《合作框架协议》项下的具体合作项目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对本公司

的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需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吉祥航空为本公司的关联

方，本公司与吉祥航空等未来共同出资设立三亚国际航空将构成关联交易。本公

司将在具体合作事宜进一步确定后，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的有关要求，及时履

行相应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如需）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风险提示 

《合作框架协议》是本公司和其他各方开展合作的指导性文件，属于各方合

作意愿和合作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的约定。本协议约定的合作事项或相关合作

安排、权利义务约定等具体合作事宜有待于各方另行商议和约定，或会有调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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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合作框架协议》项下的具体合作项目需获得各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如

需）及相关政府监管机构的审批方可实施。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四日    


